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58號

原      告  洪紫歆  

訴訟代理人  劉博中律師

被      告  喆品食品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江佩盈  

訴訟代理人  江季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

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9,124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應給付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止，任職

於被告，伊受僱被告期間，被告僅表示任滿1年有2天年假

（即特別休假，下稱特休）、任滿2年有3天、任滿3年有4

天、任滿4年有5天之特休，之後無論年資多久都是5天特

休，被告並要求員工必須休完年假，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告知員工依勞基法得享有特休，

自100年11月1日起迄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止，合計被告應給

付伊特休未休工資新臺幣（下同）10萬9,124元，爰依勞基

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請求自99年至109年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

民法第125條規定，請求權時效為5年，而原告於114年4月28

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故其僅得請求108年4月28日之後之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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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10日、9.8日）未休工資，伊願給付108、109年度

特休未休工資共計2萬8,328元，超過5年部分，原告之請求

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兩造均不爭執：

　㈠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被告。

　㈡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

年11月1日增加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

　㈢被告於原告之任職年資滿1年時給予特休2天、年資滿2年時

特休3天、年資滿3年時特休4天、年資滿4年以後特休均為5

天。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未依法給予原告足額之特休：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

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

四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

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

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

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

至三十日為止，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之勞基法第38條、105

年12月21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均不爭執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

被告，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年11月1日增加

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依前開規定，原告

自100年11月1日起應分別有如附表「應有特休日數」欄所示

日數之特休，扣除被告已給予如附表「被告已給年假」欄所

示之特休後，原告尚有如附表「差額」欄所示之特休天數。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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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請求權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督促權利人儘速行使權

利，俾使法律狀態早日安定，使權利人所怠於行使之請求

權，於一段期間經過後歸於消滅，以免因權利義務長期懸而

未決，妨害法律安定，且可避免案件因舉證困難造成困擾。

消滅時效既然與怠於權利行使有關，故民法第128條規定：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原則上必須是權利

已經發生，且權利人得行使權利的狀態。惟個案中如義務人

故意以不正當手段致使權利人不知權利存在之情形；或權利

發生之事實偏在義務人之一方，義務人依法令、契約負有告

知義務而未告知者；或有其他特別情事，因其權利之行使，

將致權益狀態顯然失衡，此時即得依誠信原則，義務人不得

於一定期間內以罹於消滅時效作為對抗權利人之抗辯，藉以

平衡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當性與公益性。至於該一定期間，應

由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認定。即應由法院為個案正義

之衡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49號民事判決參照）。

再按，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

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

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

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

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

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

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

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

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

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6年6

月16日修正前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105年12月21

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2項至第6項分

有明定。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為「勞

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

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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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起訴前逾5年之特休未休工資債權，已罹於

消滅時效云云，然依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規

定，被告應就原告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之特休發給

工資，且依勞基法第38條第3項、第5項規定、被告應於原告

符合同條第1項所定之特休條件時，告知原告得依同條第2項

規定排定特休，並將原告每年特休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

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及每年定期將其內容

以書面通知原告，可見依勞基法之規定，被告對原告負有告

知正確特休日數及給付未休特休工資之義務，然被告並未依

前開法令為之，而係於原告任職時，對其布達於法未合之特

休資訊，致原告未能及時排定特休或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

工資。如允許雇主即被告一方面苛扣原告依法應享有之特休

日數，一方面得以消滅時效完成為抗辯，拒絕給付特休未休

工資，將此不利益之風險轉嫁由勞工即原告負擔，實有失公

允，致權利義務狀態顯然失衡，是依前開說明，應認被告本

件行使之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不得以之為由拒絕給付

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以維個案正義之衡平。

　⒊又被告就原告主張之特休日數差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之金

額均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0年11月1日起迄兩造

勞動契約終止時之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0萬9,124元（詳見附

表），即屬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3日（見本院卷第63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

第233條第1項本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24條之1第2

項第2款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

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

相當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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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附表：

　　　　　　　　　　　　

計算年資

之迄日

年資 應有特

休日數

被告已

給年假

差額 特休日薪 特休未休工資

100/11/1 1 7 2 5 1,127元 5,635元

101/11/1 2 7 3 4 1,307元 5,228元

102/11/1 3 10 4 6 1,333元 7,998元

103/11/1 4 10 5 5 1,367元 6,835元

104/11/1 5 14 5 9 1,400元 1萬2,600元

105/11/1 6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6/11/1 7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7/11/1 8 15 5 10 1,450元 1萬4,500元

108/11/1 9 15 5 10 1,500元 1萬5,000元

109/11/1 10 14.8* 5 9.8 1,360元 1萬3,328元

合計 10萬9,124元

備註：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轉為部分工時人員，因兩造未爭執其

特休日數計算，故依原告主張之特休天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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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58號
原      告  洪紫歆  
訴訟代理人  劉博中律師
被      告  喆品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佩盈  
訴訟代理人  江季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9,124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應給付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止，任職於被告，伊受僱被告期間，被告僅表示任滿1年有2天年假（即特別休假，下稱特休）、任滿2年有3天、任滿3年有4天、任滿4年有5天之特休，之後無論年資多久都是5天特休，被告並要求員工必須休完年假，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告知員工依勞基法得享有特休，自100年11月1日起迄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止，合計被告應給付伊特休未休工資新臺幣（下同）10萬9,124元，爰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請求自99年至109年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民法第125條規定，請求權時效為5年，而原告於114年4月2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故其僅得請求108年4月28日之後之特休（分別為10日、9.8日）未休工資，伊願給付108、109年度特休未休工資共計2萬8,328元，超過5年部分，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兩造均不爭執：
　㈠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被告。
　㈡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年11月1日增加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
　㈢被告於原告之任職年資滿1年時給予特休2天、年資滿2年時特休3天、年資滿3年時特休4天、年資滿4年以後特休均為5天。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未依法給予原告足額之特休：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之勞基法第38條、105年12月21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均不爭執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被告，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年11月1日增加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依前開規定，原告自100年11月1日起應分別有如附表「應有特休日數」欄所示日數之特休，扣除被告已給予如附表「被告已給年假」欄所示之特休後，原告尚有如附表「差額」欄所示之特休天數。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⒈按請求權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督促權利人儘速行使權利，俾使法律狀態早日安定，使權利人所怠於行使之請求權，於一段期間經過後歸於消滅，以免因權利義務長期懸而未決，妨害法律安定，且可避免案件因舉證困難造成困擾。消滅時效既然與怠於權利行使有關，故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原則上必須是權利已經發生，且權利人得行使權利的狀態。惟個案中如義務人故意以不正當手段致使權利人不知權利存在之情形；或權利發生之事實偏在義務人之一方，義務人依法令、契約負有告知義務而未告知者；或有其他特別情事，因其權利之行使，將致權益狀態顯然失衡，此時即得依誠信原則，義務人不得於一定期間內以罹於消滅時效作為對抗權利人之抗辯，藉以平衡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當性與公益性。至於該一定期間，應由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認定。即應由法院為個案正義之衡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49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6年6月16日修正前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105年12月21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2項至第6項分有明定。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為「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起訴前逾5年之特休未休工資債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然依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規定，被告應就原告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之特休發給工資，且依勞基法第38條第3項、第5項規定、被告應於原告符合同條第1項所定之特休條件時，告知原告得依同條第2項規定排定特休，並將原告每年特休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及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原告，可見依勞基法之規定，被告對原告負有告知正確特休日數及給付未休特休工資之義務，然被告並未依前開法令為之，而係於原告任職時，對其布達於法未合之特休資訊，致原告未能及時排定特休或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如允許雇主即被告一方面苛扣原告依法應享有之特休日數，一方面得以消滅時效完成為抗辯，拒絕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將此不利益之風險轉嫁由勞工即原告負擔，實有失公允，致權利義務狀態顯然失衡，是依前開說明，應認被告本件行使之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不得以之為由拒絕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以維個案正義之衡平。
　⒊又被告就原告主張之特休日數差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之金額均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0年11月1日起迄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之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0萬9,124元（詳見附表），即屬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3日（見本院卷第6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附表：
		計算年資之迄日

		年資

		應有特休日數

		被告已給年假

		差額

		特休日薪

		特休未休工資



		100/11/1

		1

		7

		2

		5

		1,127元

		5,635元



		101/11/1

		2

		7

		3

		4

		1,307元

		5,228元



		102/11/1

		3

		10

		4

		6

		1,333元

		7,998元



		103/11/1

		4

		10

		5

		5

		1,367元

		6,835元



		104/11/1

		5

		14

		5

		9

		1,400元

		1萬2,600元



		105/11/1

		6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6/11/1

		7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7/11/1

		8

		15

		5

		10

		1,450元

		1萬4,500元



		108/11/1

		9

		15

		5

		10

		1,500元

		1萬5,000元



		109/11/1

		10

		14.8*

		5

		9.8

		1,360元

		1萬3,328元



		合計

		


		


		


		


		


		10萬9,124元



		備註：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轉為部分工時人員，因兩造未爭執其特休日數計算，故依原告主張之特休天數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58號

原      告  洪紫歆  

訴訟代理人  劉博中律師

被      告  喆品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佩盈  

訴訟代理人  江季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

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9,124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應給付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止，任職

    於被告，伊受僱被告期間，被告僅表示任滿1年有2天年假（

    即特別休假，下稱特休）、任滿2年有3天、任滿3年有4天、

    任滿4年有5天之特休，之後無論年資多久都是5天特休，被

    告並要求員工必須休完年假，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38條第3項規定告知員工依勞基法得享有特休，自100年

    11月1日起迄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止，合計被告應給付伊特

    休未休工資新臺幣（下同）10萬9,124元，爰依勞基法第38

    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請求自99年至109年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

    民法第125條規定，請求權時效為5年，而原告於114年4月28

    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故其僅得請求108年4月28日之後之特休

    （分別為10日、9.8日）未休工資，伊願給付108、109年度

    特休未休工資共計2萬8,328元，超過5年部分，原告之請求

    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兩造均不爭執：

　㈠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被告。

　㈡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年

    11月1日增加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

　㈢被告於原告之任職年資滿1年時給予特休2天、年資滿2年時特

    休3天、年資滿3年時特休4天、年資滿4年以後特休均為5天

    。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未依法給予原告足額之特休：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

    。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

    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

    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

    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

    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

    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

    為止，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之勞基法第38條、105年12月21

    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

　⒉查兩造均不爭執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

    被告，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年11月1日增加

    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依前開規定，原告

    自100年11月1日起應分別有如附表「應有特休日數」欄所示

    日數之特休，扣除被告已給予如附表「被告已給年假」欄所

    示之特休後，原告尚有如附表「差額」欄所示之特休天數。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⒈按請求權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督促權利人儘速行使權利

    ，俾使法律狀態早日安定，使權利人所怠於行使之請求權，

    於一段期間經過後歸於消滅，以免因權利義務長期懸而未決

    ，妨害法律安定，且可避免案件因舉證困難造成困擾。消滅

    時效既然與怠於權利行使有關，故民法第128條規定：「消

    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原則上必須是權利已經

    發生，且權利人得行使權利的狀態。惟個案中如義務人故意

    以不正當手段致使權利人不知權利存在之情形；或權利發生

    之事實偏在義務人之一方，義務人依法令、契約負有告知義

    務而未告知者；或有其他特別情事，因其權利之行使，將致

    權益狀態顯然失衡，此時即得依誠信原則，義務人不得於一

    定期間內以罹於消滅時效作為對抗權利人之抗辯，藉以平衡

    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當性與公益性。至於該一定期間，應由法

    院就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認定。即應由法院為個案正義之衡

    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49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

    ，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

    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

    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

    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

    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

    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

    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

    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

    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

    ，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6年6月16日

    修正前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105年12月21日修正

    、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2項至第6項分有明定

    。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為「勞工之特

    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

    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

    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

    主應發給工資」。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起訴前逾5年之特休未休工資債權，已罹於消

    滅時效云云，然依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規定

    ，被告應就原告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之特休發給工

    資，且依勞基法第38條第3項、第5項規定、被告應於原告符

    合同條第1項所定之特休條件時，告知原告得依同條第2項規

    定排定特休，並將原告每年特休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

    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及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

    書面通知原告，可見依勞基法之規定，被告對原告負有告知

    正確特休日數及給付未休特休工資之義務，然被告並未依前

    開法令為之，而係於原告任職時，對其布達於法未合之特休

    資訊，致原告未能及時排定特休或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

    資。如允許雇主即被告一方面苛扣原告依法應享有之特休日

    數，一方面得以消滅時效完成為抗辯，拒絕給付特休未休工

    資，將此不利益之風險轉嫁由勞工即原告負擔，實有失公允

    ，致權利義務狀態顯然失衡，是依前開說明，應認被告本件

    行使之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不得以之為由拒絕給付原

    告特休未休工資，以維個案正義之衡平。

　⒊又被告就原告主張之特休日數差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之金

    額均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0年11月1日起迄兩造

    勞動契約終止時之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0萬9,124元（詳見附

    表），即屬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3日（見本院卷第63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

    第233條第1項本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24條之1第2

    項第2款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

    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

    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附表：

計算年資之迄日 年資 應有特休日數 被告已給年假 差額 特休日薪 特休未休工資 100/11/1 1 7 2 5 1,127元 5,635元 101/11/1 2 7 3 4 1,307元 5,228元 102/11/1 3 10 4 6 1,333元 7,998元 103/11/1 4 10 5 5 1,367元 6,835元 104/11/1 5 14 5 9 1,400元 1萬2,600元 105/11/1 6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6/11/1 7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7/11/1 8 15 5 10 1,450元 1萬4,500元 108/11/1 9 15 5 10 1,500元 1萬5,000元 109/11/1 10 14.8* 5 9.8 1,360元 1萬3,328元 合計      10萬9,124元 備註：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轉為部分工時人員，因兩造未爭執其特休日數計算，故依原告主張之特休天數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58號
原      告  洪紫歆  
訴訟代理人  劉博中律師
被      告  喆品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佩盈  
訴訟代理人  江季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9,124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應給付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止，任職於被告，伊受僱被告期間，被告僅表示任滿1年有2天年假（即特別休假，下稱特休）、任滿2年有3天、任滿3年有4天、任滿4年有5天之特休，之後無論年資多久都是5天特休，被告並要求員工必須休完年假，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告知員工依勞基法得享有特休，自100年11月1日起迄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止，合計被告應給付伊特休未休工資新臺幣（下同）10萬9,124元，爰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請求自99年至109年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民法第125條規定，請求權時效為5年，而原告於114年4月2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故其僅得請求108年4月28日之後之特休（分別為10日、9.8日）未休工資，伊願給付108、109年度特休未休工資共計2萬8,328元，超過5年部分，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兩造均不爭執：
　㈠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被告。
　㈡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年11月1日增加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
　㈢被告於原告之任職年資滿1年時給予特休2天、年資滿2年時特休3天、年資滿3年時特休4天、年資滿4年以後特休均為5天。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未依法給予原告足額之特休：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之勞基法第38條、105年12月21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均不爭執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被告，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年11月1日增加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依前開規定，原告自100年11月1日起應分別有如附表「應有特休日數」欄所示日數之特休，扣除被告已給予如附表「被告已給年假」欄所示之特休後，原告尚有如附表「差額」欄所示之特休天數。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⒈按請求權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督促權利人儘速行使權利，俾使法律狀態早日安定，使權利人所怠於行使之請求權，於一段期間經過後歸於消滅，以免因權利義務長期懸而未決，妨害法律安定，且可避免案件因舉證困難造成困擾。消滅時效既然與怠於權利行使有關，故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原則上必須是權利已經發生，且權利人得行使權利的狀態。惟個案中如義務人故意以不正當手段致使權利人不知權利存在之情形；或權利發生之事實偏在義務人之一方，義務人依法令、契約負有告知義務而未告知者；或有其他特別情事，因其權利之行使，將致權益狀態顯然失衡，此時即得依誠信原則，義務人不得於一定期間內以罹於消滅時效作為對抗權利人之抗辯，藉以平衡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當性與公益性。至於該一定期間，應由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認定。即應由法院為個案正義之衡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49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6年6月16日修正前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105年12月21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2項至第6項分有明定。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為「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起訴前逾5年之特休未休工資債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然依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規定，被告應就原告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之特休發給工資，且依勞基法第38條第3項、第5項規定、被告應於原告符合同條第1項所定之特休條件時，告知原告得依同條第2項規定排定特休，並將原告每年特休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及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原告，可見依勞基法之規定，被告對原告負有告知正確特休日數及給付未休特休工資之義務，然被告並未依前開法令為之，而係於原告任職時，對其布達於法未合之特休資訊，致原告未能及時排定特休或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如允許雇主即被告一方面苛扣原告依法應享有之特休日數，一方面得以消滅時效完成為抗辯，拒絕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將此不利益之風險轉嫁由勞工即原告負擔，實有失公允，致權利義務狀態顯然失衡，是依前開說明，應認被告本件行使之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不得以之為由拒絕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以維個案正義之衡平。
　⒊又被告就原告主張之特休日數差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之金額均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0年11月1日起迄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之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0萬9,124元（詳見附表），即屬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3日（見本院卷第6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附表：
		計算年資之迄日

		年資

		應有特休日數

		被告已給年假

		差額

		特休日薪

		特休未休工資



		100/11/1

		1

		7

		2

		5

		1,127元

		5,635元



		101/11/1

		2

		7

		3

		4

		1,307元

		5,228元



		102/11/1

		3

		10

		4

		6

		1,333元

		7,998元



		103/11/1

		4

		10

		5

		5

		1,367元

		6,835元



		104/11/1

		5

		14

		5

		9

		1,400元

		1萬2,600元



		105/11/1

		6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6/11/1

		7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7/11/1

		8

		15

		5

		10

		1,450元

		1萬4,500元



		108/11/1

		9

		15

		5

		10

		1,500元

		1萬5,000元



		109/11/1

		10

		14.8*

		5

		9.8

		1,360元

		1萬3,328元



		合計

		


		


		


		


		


		10萬9,124元



		備註：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轉為部分工時人員，因兩造未爭執其特休日數計算，故依原告主張之特休天數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58號

原      告  洪紫歆  

訴訟代理人  劉博中律師

被      告  喆品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佩盈  

訴訟代理人  江季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9,124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應給付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止，任職於被告，伊受僱被告期間，被告僅表示任滿1年有2天年假（即特別休假，下稱特休）、任滿2年有3天、任滿3年有4天、任滿4年有5天之特休，之後無論年資多久都是5天特休，被告並要求員工必須休完年假，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告知員工依勞基法得享有特休，自100年11月1日起迄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止，合計被告應給付伊特休未休工資新臺幣（下同）10萬9,124元，爰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請求自99年至109年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民法第125條規定，請求權時效為5年，而原告於114年4月2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故其僅得請求108年4月28日之後之特休（分別為10日、9.8日）未休工資，伊願給付108、109年度特休未休工資共計2萬8,328元，超過5年部分，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兩造均不爭執：

　㈠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被告。

　㈡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年11月1日增加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

　㈢被告於原告之任職年資滿1年時給予特休2天、年資滿2年時特休3天、年資滿3年時特休4天、年資滿4年以後特休均為5天。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未依法給予原告足額之特休：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之勞基法第38條、105年12月21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均不爭執原告自99年9月1日起至110年5月21日任職於被告，於100年11月1日年資滿1年，其後於每年11月1日增加1年年資，至109年11月1日年資滿10年，依前開規定，原告自100年11月1日起應分別有如附表「應有特休日數」欄所示日數之特休，扣除被告已給予如附表「被告已給年假」欄所示之特休後，原告尚有如附表「差額」欄所示之特休天數。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⒈按請求權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督促權利人儘速行使權利，俾使法律狀態早日安定，使權利人所怠於行使之請求權，於一段期間經過後歸於消滅，以免因權利義務長期懸而未決，妨害法律安定，且可避免案件因舉證困難造成困擾。消滅時效既然與怠於權利行使有關，故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原則上必須是權利已經發生，且權利人得行使權利的狀態。惟個案中如義務人故意以不正當手段致使權利人不知權利存在之情形；或權利發生之事實偏在義務人之一方，義務人依法令、契約負有告知義務而未告知者；或有其他特別情事，因其權利之行使，將致權益狀態顯然失衡，此時即得依誠信原則，義務人不得於一定期間內以罹於消滅時效作為對抗權利人之抗辯，藉以平衡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當性與公益性。至於該一定期間，應由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認定。即應由法院為個案正義之衡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49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6年6月16日修正前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105年12月21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2項至第6項分有明定。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為「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起訴前逾5年之特休未休工資債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然依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規定，被告應就原告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之特休發給工資，且依勞基法第38條第3項、第5項規定、被告應於原告符合同條第1項所定之特休條件時，告知原告得依同條第2項規定排定特休，並將原告每年特休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及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原告，可見依勞基法之規定，被告對原告負有告知正確特休日數及給付未休特休工資之義務，然被告並未依前開法令為之，而係於原告任職時，對其布達於法未合之特休資訊，致原告未能及時排定特休或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如允許雇主即被告一方面苛扣原告依法應享有之特休日數，一方面得以消滅時效完成為抗辯，拒絕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將此不利益之風險轉嫁由勞工即原告負擔，實有失公允，致權利義務狀態顯然失衡，是依前開說明，應認被告本件行使之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不得以之為由拒絕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以維個案正義之衡平。

　⒊又被告就原告主張之特休日數差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之金額均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0年11月1日起迄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之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0萬9,124元（詳見附表），即屬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萬9,1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3日（見本院卷第6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附表：

計算年資之迄日 年資 應有特休日數 被告已給年假 差額 特休日薪 特休未休工資 100/11/1 1 7 2 5 1,127元 5,635元 101/11/1 2 7 3 4 1,307元 5,228元 102/11/1 3 10 4 6 1,333元 7,998元 103/11/1 4 10 5 5 1,367元 6,835元 104/11/1 5 14 5 9 1,400元 1萬2,600元 105/11/1 6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6/11/1 7 15 5 10 1,400元 1萬4,000元 107/11/1 8 15 5 10 1,450元 1萬4,500元 108/11/1 9 15 5 10 1,500元 1萬5,000元 109/11/1 10 14.8* 5 9.8 1,360元 1萬3,328元 合計      10萬9,124元 備註：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轉為部分工時人員，因兩造未爭執其特休日數計算，故依原告主張之特休天數計算。       



　　　　　　　　　　　　





